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教[2012]10号


关于开展申报2012年度优质课程、精品课程
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 
为加强学校课程建设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校教[2012]9号），学校决定启动2012年度优质课程、精品课程立项建设工作。现就具体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优质课程申报工作

优质课程由各专业教研室推荐，院（系、部、基地）评审立项，报学校备案。优质课程的评审标准参照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评审指标体系》（校教[2012]9号附件3）实施。

（二）精品课程申报工作

由各教学单位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校教[2012]9号），从院（系、部、基地）优秀课程中推荐条件成熟的课程申报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精品课程：三个专业及以下的院系、基础科学部、电工电子教学基地推荐1-2个，四个专业及以上的院系推荐2-3个。推荐名单应排序上报。

三、进度安排

1. 教学录像由学校负责录制，3月2号以前各教学单位将申报精品课程的课程名称、主讲教师姓名、录像时间、地点等报送教务处，以便统筹安排。

2.5月31号前将优质课程评审材料[纸质版，申报书参照填写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表》（校教[2012]9号附件1）]、精品课程立项申报材料纸质版（一式3份）及电子档报送教务处。请严格按照时间进度上报相关材料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3. 6月初学校组织精品课程专家评审，通过评审的课程，学校将给予8000元课程建设经费资助。

请各教学单位根据相关申报条件，组织教师踊跃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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